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卡啦OK歌唱比賽實施計畫
一、宗旨：配合本所47周年所慶活動，提倡員工正當休閒活動，增進同仁情誼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人事室。

三、協辦單位：秘書室。
四、歌唱方式：男女（情歌）對唱（員工自由配對，不限同單位）。
五、參賽資格：本所員工（含約聘僱人員、專支人員及研發替代人員）。
六、比賽地點：本所活動中心卡啦OK室。

七、比賽時間：104年8月18及19日，必要時視報名組數多寡，分初賽及決賽（時間 

              另行公布）。
八、比賽方式：

（一）如有初賽，錄取前10名參加決賽。

（二）報名參賽後不得無故缺席，比賽歌曲一經選定後亦不得無故更改。
（三）演唱歌曲自行選定，以本所卡啦OK室現有伴唱帶歌曲為限。

 (四) 初賽及決賽:自選曲各一首，不得重複；演唱順序公開抽籤決定。

 (五) 比賽時採唱名方式，凡經連續唱名3次未到者，視為棄權，不得要求補賽。

九、評分方式：

（一）歌唱技巧佔80% (含音色、音準、咬字、情感表達等)。

（二）服裝造型佔10％。

（三）台風佔10％。
十、比賽抽籤：比賽順序於104年8月17日（星期）上午9點於本所人事室公開抽

              籤決定，未到場者由主辦單位代抽，參賽者不得有異議。
十、評審人員：由本所遴聘所內人員擔任。

十一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4年7月31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止。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
(1) 本案聯絡人：人事室科長陳富傳，分機電話：2109。

(2) 報名表（如附表）請依現送人事室彙辦。
十三、獎勵辦法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一名：獎牌乙座及新臺幣2，000元遠東百貨公司商品券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二名：獎牌乙座及新臺幣1，500元遠東百貨公司商品券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三名：獎牌乙座及新臺幣1,000元遠東百貨公司商品券。
第四名：獎牌乙座及新臺幣500元遠東百貨公司商品券。
第五名：獎牌乙座及新臺幣500元遠東百貨公司商品券。
十四、本辦法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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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演            唱          歌          曲

	初

賽
	曲名：
曲名編號（請填本所卡啦OK室現有伴唱帶歌曲）﹕

	決

賽
	曲名：

曲名編號（請填本所卡啦OK室現有伴唱帶歌曲）﹕

	※備註：報名參賽後不得無故缺席；比賽歌曲一經選定後亦不得無故更改。


